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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萬物的結局近了             彼前 三：13至四：11 

 

            

基督徒受苦的結果是甚麼？基督徒的受苦有甚麼意義？如何在受苦中仍堅信不疑？第一世紀

因信仰而受苦的基督徒需要知道答案，我們也是。 

            

彼得不是理想主義者，他知道基督徒熱心行善可能會改變人心，但更可能會為義受苦，然而

不論結果如何，基督徒都要行善，因為這是神的旨意，耶穌也曾經為義受苦，甚至受死，然

而祂已經復活，在天上掌權，如果基督徒跟隨耶穌的腳蹤行，為義受苦，縱使今世看不到回

報，最終神會彰顯祂的公義。 

            

在神最終彰顯祂的公義之前，受苦對基督徒有任何的好處嗎？答案是肯定的，受苦在基督徒

的生命中起了某種變化，使他們「與罪斷絕關係」，不是說他們從此不會再犯罪，而是說他

們的生命經過試煉而成熟，因此願意和罪脫離關係，轉而操練聖潔的生活。 

            

萬物的結局近了！上帝公義審判的日子近了！在這樣的背景下，彼得向那些敵視或迫害基督

徒的人提出警告，他們將來必定要在審判人的基督面前交帳；回過頭來，彼得不忘激勵在苦

難中的基督徒，基督受苦正是他們忍受苦難的榜樣，在等候基督再來的日子，要順從上帝的

旨意，要警醒禱告，彼此切實相愛……，忍耐到底的終必得救！ 

 

主題 

基督徒為義受苦是有福的 

大綱 

（1）、為義受苦是有福的（彼前三：13-22） 

（2）、你們已經與罪斷絕（彼前四：1-6） 

（3）、基督徒在末後的日子要警醒度日（彼前四：7-11） 

 

問題討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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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彼前三：13-

14基督徒若熱心行善，是不是一定就會有好的結果？若因行善而受苦，有甚麼價值？參太五

：10。為什麼基督徒不需要害怕敵人的威嚇？參太十：26-33。 

 

二、彼前三：15-

16基督徒要用甚麼心態為主作見證？基督徒盼望的內容是甚麼？他們應該用甚麼態度向敵對

者解釋這樣的盼望？ 

 

三、彼前三：17-18、22耶穌的受苦和得勝對為義受苦的基督徒有甚麼意義？ 

 

四、彼前三：19-

21解經家對這段經文有甚麼不同的解釋？根據上下文，這段難解經文的重點是甚麼？ 

 

五、彼前四：1-

2基督徒若效法基督的受苦，他們的生命會有甚麼改變？甚麼是「與罪斷絕」？是說從此不

會再犯罪嗎？為什麼受苦能幫助基督徒勝過罪惡？ 

 

六、彼前四：3-

5小亞細亞的外邦基督徒在信主以前過著怎樣的生活？信主以後，他們離開了過去罪惡的生

活方式，從前和他們在一起的人如何對待他們？彼得警告那些人將來會如何？ 

 

七、彼前四：6人死後還有機會聽到福音嗎？「死人也曾有福音傳給他們」這句話是甚麼意

思？接受福音的人縱使肉身會死，然而他們永恆的結局卻是如何？ 

 

八、彼前四：7-

11「萬物的結局近了」是指歷史的終局已經臨近了嗎？它是否意謂著審判很快也將來到？彼

得勸勉基督徒，在等候主來的日子，他們應該如何生活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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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思想彼得的勸勉，為何警醒禱告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事？甚麼是彼此切實相愛？「愛能遮

掩許多的罪」又是甚麼意思？基督徒如何能成為自己恩賜的好管家？彼得的勸勉幾次提到「

彼此、互相」，他在強調甚麼？ 

 

十、基督徒要順從上帝的旨意，在世界上過聖潔的生活，這樣的呼籲和「萬物的結局近了」

有甚麼關係？ 

 

 

反思和應用 

（1）、基督徒是否只要熱心行善，就會好心有好報呢？萬一沒有好報，是否就可以惡報惡

呢？基督徒行善的動機是甚麼？你是否曾經因為好心沒好報而感到忿忿不平？ 

（2）、當你在不信主的人面前傳福音或「護教」時，你經常表現出甚麼態度？彼得的教導

對你有甚麼提醒嗎？你是否熟記基要信仰？可以隨時向人清楚解釋你盼望的是甚麼？ 

（3）、基督徒經過苦難的磨練之後會更不容易犯罪，為什麼？你有這樣的經歷和體會嗎？ 

（4）、聖經不曾教導我們信主以後要和從前的朋友斷絕來往，而是說要離開過去不合基督

徒體統的生活方式，你在這方面曾遇過甚麼困擾嗎？你如何處理？ 

（5）、現代的教會更多傳揚神的愛，卻較少提到神的審判，你的教會注重審判的信息嗎？

當你思想到上帝公義的審判時，你現在的生活會受到甚麼影響嗎？ 

 

註解 

彼前三：19耶穌的靈曾去向那些在監獄裏的靈傳道，這句話是甚麼意思？ 

主要有三種不同的看法：（1）、降下地獄說，耶穌基督在被釘十字架，受死復活之前曾經

下到地獄，向墮落的天使或在洪水之前死去的人傳福音。（2）、基督先存說，基督在挪亞

這個人身上先存，向挪亞那個時代的人傳福音。（3）、耶穌復活後以某種靈體存在，向靈

界宣告祂的勝利，這節經文上下文的主題是耶穌被宣告無罪和耶穌的得勝，因此根據上下文

，第三種說法最具說服力。 

彼前四：6人死了還有機會聽到福音嗎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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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有幾種看法，其一，基督在被釘十字架後曾經下到陰間向死人傳福音，其二，福音傳給

那些雖然肉身仍然活著，靈性卻已經死亡的人，其三，死人指的是已死的信徒，他們在生前

曾經聽聞福音並相信福音，大多數解經家採取的是第三種看法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
